关于《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随着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和城市建设、改造活动日益频繁，建筑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建筑垃圾管理涉及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多个环节，管理链条长、涉及主体多，长期以来存在源头减量不足、分类投放不规范、运输遗撒污染、末端处置能力不足、资源化利用水平不高等突出问题，给城市市容环境卫生和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
2016年11月，我市发布《淮南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42号），对规范建筑垃圾管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上位法的修订和国家政策要求的变化，原办法在管理范围、管理手段、处罚力度等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建筑垃圾管理提出了全过程管控、分类处理、资源化利用等明确要求。202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国办函〔2025〕57号），对建筑垃圾全链条治理作出系统部署。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该法典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第二编“污染防治”第六分编设“建筑垃圾、农业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专章，对建筑垃圾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法治要求。
为贯彻落实上位法和政策要求，补齐建筑垃圾管理短板，建立健全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推动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结合本市实际，对原办法进行修订完善，特制定本办法。
二、起草依据
本办法修订主要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
2.《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住建部令第139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国办函〔2025〕57号）
4.《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
5.《淮南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6.国家及安徽省关于建筑垃圾治理、资源化利用的其他相关规定
三、起草过程
本办法修订由市城管局牵头组织。起草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开展调研评估。对原办法实施以来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梳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当前建筑垃圾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二是学习借鉴经验。收集研究省内外先进城市在建筑垃圾管理方面的立法经验和成熟做法，结合我市实际进行吸收转化。
三是广泛征求意见。书面征求了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规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以及各县区（管委会）的意见，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和吸收采纳。
[bookmark: _GoBack]四是反复修改完善。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多次组织专题讨论和专家论证，对文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七章二十六条，系统构建了建筑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规范运输、科学处置、资源利用”的全过程管理体系。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至第九条） ，明确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建筑垃圾定义及分类、部门职责、管理原则、分类处理制度、信息化监管平台、绿色设计和再生产品推广等内容。
第二章“产生与处置核准”（第十条至第十一条） ，规定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程序、申请材料要求，以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应当遵守的扬尘防治和规范化管理要求。
第三章“运输管理”（第十二条至第十三条） ，明确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单位的备案条件，以及运输过程中应当遵守的密闭运输、路线时间核准、分类运输等规定。
第四章“处置场所管理”（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 ，规定了处置场所运营单位的义务，明确了禁止性行为，对处置设施规划布局、场所类型划分、禁止建设区域等作出规定。
第五章“装修垃圾管理”（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 ，针对装修垃圾产生分散、管理难度大的特点，专门规定了管理责任人确定方式、管理职责以及投放要求。
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 ，设定了装修垃圾管理责任人违规、施工单位违规处置、电子联单违规操作、运输污染路面等行为的处罚措施。
第七章“附则”（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六条） ，明确了寿县、凤台县、毛集实验区参照执行，以及本办法的施行日期和原办法废止事项。
五、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
（一）关于建筑垃圾分类管理。 本办法将建筑垃圾细分为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五类（第三条），并明确实行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制度（第六条）。这一分类体系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二编“污染防治”第六分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中关于建筑垃圾的规范要求保持一致，为后续精细化管理奠定基础。
（二）关于全过程信息化监管。 办法明确依托安徽省建筑垃圾智慧监管平台，实行电子联单管理（第七条）。这是实现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可监管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落实国家要求的创新举措。
（三）关于装修垃圾管理专章。 考虑到装修垃圾产生源分散、管理主体多元、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等特殊性，办法专门设置第五章，明确了管理责任人制度、投放点设置、分类投放要求等（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这一安排既体现了对装修垃圾管理的重视，也为后续制定专项细则预留接口。
（四）关于处置场所规划布局。 办法明确将建筑垃圾处置设施纳入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第十六条），并将处置场所分为资源化利用场、消纳场、装修垃圾中转分拣场三类，原则上每个县区至少设置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这一规定旨在补齐末端处置设施短板，确保建筑垃圾有处可去、规范处置。
（五）关于法律责任设定。 针对原办法处罚力度偏弱、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办法设定了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处罚条款（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四条）。如装修垃圾管理责任人未设置投放点或未及时清运的，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未通过电子联单系统如实记录信息的，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同时保留了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适用空间。
六、征求意见说明
按照规范性文件制定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要求，现就本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对收集到的意见认真研究、逐条分析，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并对办法作进一步修改完善。


